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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批稿）

编 制 说 明

1、标准“范围”的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接入公用电信网的移动通信终端的电磁辐射暴露限值。

本标准适用于工作在100kHz - 300GHz以内、使用时靠近人体20cm以内的移动通信终端

设备。

2、工作简况，主要包括:任务来源、主要工作过程、各起草单位和起草人及其在起草标准过

程中所承担的工作等情况、对标准草案进行会议讨论范围、征求意见的范围、审查的范围。

本标准的立项项目编号为 20183377-Q-339。

本标准的起草单位是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GB 21288-2007 《移动电话电磁辐射局部暴露限值》强标复审的结论是修订。项目组在

通过深入广泛的调研后，综合考虑了现有的标准，在 TC9 WG3 第 32、33、34 次工作组会

议上提出相关需求并进行讨论后，并根据代表意见于 2018年 11月形成本送审讨论稿。

在 TC9 WG3 第 36次会议上，会议对本标准的送审稿进行了审查，与会代表逐章逐条

的对标准进行了认真的审查，并最终根据修改意见形成了标准的报批稿。

本标准在工信部公示期间收到了修改意见，涉及到以下几点进行了修订，标准名称由“移

动电话电磁辐射局部暴露限值”修改为“移动通信终端电磁辐射暴露限值”，该修改的理由

基于移动通信终端相对于移动电话是更为标准化的规范用语，且原标准也无法满足各类新型

通信设备，如可穿戴设备、对讲机、平板电脑、便携式调制解调器等评估的需要。标准的范

围修改为“本标准规定了连接到公用电信网的移动通信终端的电磁辐射暴露限值。本标准适

用于工作在 100kHz-300GHz以内、使用时靠近人体 20cm以内的移动通信终端设备。”

3、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等）的依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

3.1 本报告编制中遵循的基本原则是：

a) 标准编写格式按国家标准 GB/T1.1的规定；

b) 注意与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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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编写过程中贯彻国家关于积极采用国际标准的政策，并密切结合我国国情，做到技

术先进合理、使用方便、切实可行

3.2 编制标准的依据

电磁辐射是涉及人体健康防护的重要领域，靠近人体使用的无线通信设备的电磁辐射暴

露可能对健康造成影响，需要通过标准予以规范。同时通信行业发展迅猛，原标准仅规范了

靠近人体头部使用的移动电话的电磁辐射暴露限值，缺少人体全身暴露限值和身体局部的暴

露限值，不能满足这两类评估的需要，原标准也无法满足各类新型通信设备，如可穿戴设备、

对讲机、平板电脑、便携式调制解调器等，评估的需要。基于此，建议对本标准予以修订。

4、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无。

5、标准在起草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有无重要

技术问题需要说明；

无。

6、与国外标准的关系：包括：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与国外标准主要技术

内容的差异；

目前国际上主要有国际非电离辐射防护委员会 ICNIRP公布的 ICNIRP导则《限制时变

电场、磁场和电磁场暴露的导则（300 GHz以下）》和 IEEE 发布的 C95.1《人体暴露在电磁

场（3kHz 到 300GHz频率波段）的安全等级》这两个暴露限值标准。电磁辐射是各个国家

和地区普遍要求的强制性检测项目，他们多援引上述两个标准作为本国家和地区的限值要

求。如欧盟，通过 EN50360和 EN50566这两个产品标准分别规定了靠近人体头部和手持式

以及靠近人体身体部位使用的无线通信设备的电磁辐射暴露限值，其限值均引用了国际非电

离辐射防护委员会 ICNIRP 的暴露限值导则。美国 FCC 则规定通信产品需满足 IEEE C95.1
的电磁辐射限值要求。 ICNIRP导则的主要规范内容包括电磁场与人体之间的耦合机制、不

同频率范围下限制暴露的生物学基础和电磁辐射限值等，1998年第一次发布以，之后 ICNIRP
陆续评估了近年来的生物学研究成果，并于 2020 年发布了最新版的 ICNIRP 导则。IEEE
C95.1的主要规范内容包括 3kHz-5MHz 的基本限值和最大允许照射限值、100kHz-3GHz 的
基本限值和最大允许照射限值、3GHz-300GHz 的基本限值、100kHz-300GHz的最大允许照

射限值、防止射频灼伤的接触电流建议限值等内容。该标准自 1991年发布以来历经多次修

订，目前最新版是 2019版。 我国 2007年前并没有针对靠近人体使用的无线通信设备的电

磁辐射暴露限值要求，2007年由全国照射人体有关电、磁和电磁领域评定方法标准化技术

工作组第一次制订了靠近人体头部使用的移动电话产品的电磁辐射局部暴露限值。之后，我

国移动电话进网检验均按本标准规定的限值执行，实施多年来有效的规范了我国移动电话产

品的电磁辐射值，提高了国产产品的质量。本标准将继续为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提供依据。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参考了 ICNIRP 导则-2020年版，但并不是对该导则的完整翻译。

这是因为 ICNIRP 导则-2020年版中除了适用于终端的基本限值外，还有适用于如基站等设

备的导出限值。本标准采用的基本限值和 ICNIRP导则中规定的基本限值是一致的。

7、修订标准时，说明与标准前一版本的重大技术变化，并列出所涉及的新、旧版本的有关

章条；废止/代替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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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代替GB 21288-2007《移动电话电磁辐射局部暴露限值》。与GB 21288-2007相比，

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标准名称修改为“移动通信终端电磁辐射暴露限值”；

——适用范围从靠近头部使用的移动电话扩展为工作在100kHz - 300GHz以内、使用时

靠近人体20cm以内的移动通信终端设备；

——增加了职业曝露的定义；

——增加了吸收功率密度的定义；

——增加了不同频率、不同身体部位适用的暴露限值；

——修改了产品说明书中标示内容，并增加了产品说明书的要求的注释。

8、说明标准与其他标准或文件的关系，特别是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

的关系；

本标准是 GB 21288-2007的修订。

我国跟电磁辐射环境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主要有：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保护法》，1989年 12月 26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03年 9
月 1日起施行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 253号令），1998年 11月 29日
起施行 （4）《电磁辐射防护规定》（GB8702-88），1988年 6月 1日起施行，2014年修订。

但除本标准外，并没有其它针对靠近人体使用的无线通信设备的电磁辐射相关限值标准。工

信部实施的手机产品进网检测依据本标准的限值进行电磁辐射（SAR）检测。

9、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是否作为部分标准编号的建议；

建议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电磁辐射是涉及人体健康防护的重要领域，靠近人体使

用的无线通信设备的电磁辐射暴露可能对健康造成影响，需要通过对技术内容强制规

范。因此建议本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

10、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标准

发布后，对国内外业界可能产生的影响。

本标准发布后工信部实施的手机产品进网检测将依据本标准的限值进行电磁辐射

（SAR）检测。

11、标准是否涉及知识产权的情况说明；如标准中含有自主知识产权，说明产品研发程度、

产业化基础及进程。

本标准暂时未发现知识产权问题。

12、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2020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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